
【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华誉资信公司评级信息披露和发布行为，确保公司评级信息

准确、适时、合规地发布，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相

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评级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信息发布工作的管理与

指导。

第三条 评级信息发布应遵循及时、准确、完整、真实的原则，不得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四条 评级信息应以“华誉资信公司”名义披露，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对

外发布华誉资信评级信息。

第五条 评级信息应经公司授权人员审查后披露。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六条 合规部门是公司评级信息披露及其他信息发布的归口管理部门，主

要职责有：

（一）负责评级信息披露制度及流程的制定及修订；

（二）负责公司基础信息、专项信息的收集、整理与披露；

（三）负责披露信用评级报告、公告、研究报告、合规文件及其他监管机构

要求发布的信息。

第七条 合规负责人为公司评级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和协调信息

披露相关工作。

合规部门信息披露人员负责评级信息文件及其他文件披露工作的具体操作。

第三章 披露内容与渠道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的评级信息是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在评级

合同中未受限制的、公司可自行披露或发布的正式文件，包括基础信息、专项信

息、信用评级报告、公告、合规文件及其他监管要求发布的信息等。

（一）基础信息包括公司基本信息、经营范围、股东及其出资额、出资方式

及比例、股东间的关联关系说明、股权变更信息、评级符号、评级模型、关键假



设、评级方法以及评级业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等。以上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

披露变更原因和对已评级项目的影响。

（二）专项信息主要指公司重大事项说明。

（三）信用评级报告是依据公司评级流程及评级方法，遵循公司评级质量审

核与内控制度，按照评级报告准则而形成的报告，具体包括初评报告、跟踪评级

报告。

第九条 评级信息披露渠道主要包括监管部门指定或认可的、评级协议约定

的、公司自行确定的媒介等渠道，不同类型的评级信息分别在以下不同渠道进行

披露。

公司通过不同媒体或渠道披露同一信息的内容应当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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